
　　第五十八条　关于台湾同胞参评国家和广东省

青年文明号的办事指南 (团省委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(２０２２年２月修订)

　　广东省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管理办法 (２０１８

年９月修订)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、省级青年文明号的,须

是相应下一级青年文明号集体,且须符合以下标

准:

　　１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,热爱祖国、热爱人

民、热爱社会主义,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

路线、基本方略,增强 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 “四个

自信”、做到 “两个维护”.

　　２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弘扬职业

文明,涵养职业道德,遵纪守法、爱岗敬业、团结

协作、甘于奉献.

　　３ 创建活动深入扎实,工作内涵丰富、青年

广泛参与、创建氛围浓厚,在服务中心大局、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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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,在本地区、本行业

系统同层级创建集体中有较强的代表性、示范性.

　　４ 自身的共青团 (青年工作)组织健全、设

置规范、工作活跃;具备条件的集体能够支持学校

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校外实践活动开展;驻在地在国

(境)外的集体能够灵活有效地开展共青团和青年

工作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材料,一般包括:全国青

年文明号申报表、创建情况材料 (３０００字以内、

工作图片２—３张)等.

　　创建广东省青年文明号材料,一般包括:广东

省青年文明号申报表,青年文明号成员基本情况

表,青年文明号命名文件,青年文明号岗位基本情

况 (集体),青年文明号岗位主要工作职责,本单

位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领导小组名单,青年文明号

特约监察员名单,创建青年文明号口号、目标和对

外承诺,青年文明号创建年度工作计划,创建青年

文明号考评指标,创建工作的制度规范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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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评选全国青年文明号,一般包括申报、初评、

审核、认定等流程.

　　创建广东省青年文明号,一般包括创建备案、

开展活动、达标考核、现场评审、命名认定等流

程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团省委青年发展部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８７１９５６２２

　　办事网址:qnwmh１２３５５net (仅限广东省

青年文明号)

　　受理地点:各地市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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